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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105年度公務人員訓練計畫 

打造幸福城！志業領航‧培訓職能 
 

壹、計畫依據 

一、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 

三、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四、 桃園市政府施政方針與各機關施政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 配合中央及市府政策，因應地方治理需要。 

二、 加強中高階人員培訓，增進領導管理效能。 

三、 強化各層級人員職能，提升整體人力素質。 

參、實施期間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肆、實施對象 

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人員(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 

伍、訓練類別及課程內容 

一、 政策性訓練 

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方向及相關法令辦理之訓練，包括全民國防教育、

性別主流化、廉政倫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環境教育、國際人權公約、

機關內部控制、兩岸交流、消費者保護等課程。 

二、 領導管理訓練 

(一)高階領導人員研習班 

1.高階風險治理專班 

為協助高階領導人員了解風險治理意涵，培養風險評估及風險溝

通觀念，提升預測及管理各項風險之能力，辦理風險治理、全球

化跨界風險、食安爭議、高風險家庭、複合性災難治理、傳染病

風險治理、新社會風險等系列課程。 

2.市府團隊首長策勵營 

為凝聚市府團隊共識，強化行政領導職能，提升團隊經營效能，

規劃市政願景發展、市政重要議題、政策規劃行銷、跨域治理、

高效能領導管理等課程。 

3.區長共識營 

為凝聚府區團隊共識，強化區政功能，提升為民服務效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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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願景發展、區政管理、政策執行與行銷、變革領導、創新服

務、標竿治理等課程。 

4.高階主管專班 

培育簡任主管人員策略性思維、跨域溝通及領導管理知能，強化

其決策及領導統御能力之訓練，包含政策規劃與執行、問題分析

與決策技巧、系統思考、跨域協調、公共關係與形象塑造、變革

與危機處理、知識管理、團隊激勵與領導、網路世代等課程。  

(二)中階主管人員研習班 

1.中階主管發展班 

增進本府所屬各機關未來晉升簡任官等人員所需行政管理知能及

專業核心職能，協助其了解國家重要政策與大桃園發展願景之訓

練，包含團隊建立、公務領導與部屬培力、危機管理、政策執行

與評估、跨域協調與管理、績效管理等課程。 

2.中階主管培力班 

充實本府所屬薦任第九職等主管人員領導與管理知能，革新工作

觀念，激發研究創新能力與強化協調合作精神之訓練，包含策略

分析、方案規劃、政策評估、專案管理、跨域整合與協調、創意

思考、變革與危機處理、團隊建立、公文核稿、知識管理等課程。 

3.中階主管儲訓班 

培育本府所屬具發展潛力之中階主管人才(股長、專員、技正)，

提升其領導與管理知能之訓練，包含方案規劃與評估、問題分析

與解決、時間管理與效率提升、危機處理、溝通協調與表達、創

意思考、績效管理、公文核稿、知識管理與運用、部屬培育與輔

導等課程。 

三、 一般職能訓練 

(一)基礎職能系列研習 

提升本府所屬同仁基本公務能力，強化共同核心職能之訓練，包含

公文寫作、為民服務、文書軟體應用、創意文案行銷與簡報技巧、

公務倫理、行政中立、廉能法制、活動策劃及主持等課程。 

(二)工作品質提升系列研習 

培養本府所屬同仁工作技巧與方法，革新工作觀念，提升工作品質

與效能之訓練，包含專案管理、績效管理、高效率自我工作管理、

知識傳承、開會技巧與藝術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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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層人員專班 

1.新進人員研習班 

 為增進新進同仁對於市政發展願景、公務倫理與公務人員核心價

值之瞭解，使其迅速融入市府團隊，同時強化其公文簽辦與公務

處理能力，規劃市政發展、公務經驗分享、團隊合作、職場人際

溝通、工作管理等課程。 

2.委升薦人員專班 

 為增進本府所屬各機關委任人員所需行政管理知能及專業核心職

能，協助其順利通過薦任升官等訓練或考試，規劃創新思考與問

題解決、方案規劃、績效管理、人際溝通表達能力、升官等訓練

法規及遴選作業等課程。 

四、 專業職能訓練 

(一)各類專業人員專班 

提升特定業務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能，強化其業務執行能力之訓練，

包含工程管理、採購實務、綜合研考、新聞聯繫、檔案管理、員工

協助方案、訓練發展管理、天然災害通報作業等各類專班。 

(二)公務法制系列研習 

強化本府所屬同仁法制概念，落實依法行政作為之訓練，包含行政

法理論與實務、行政程序法、行政責任、保障法制、行政救濟與國

家賠償、契約法制等課程。 

(三)資訊應用系列研習 

精進本府所屬同仁資訊應用能力，提升服務效能之訓練，包括社群

媒體經營實務、數位行銷(微電影)、雲端電子書應用、雲端工具應

用、行動載具應用、數位教材製作實務等課程。 

五、 終身學習 

(一)志業講堂 

為點燃同仁服務熱忱，培養宏觀視野並拓展新思維，定期邀請在公

務、學術、藝術等領域傑出人士進行專題演講。 

(二)自我發展系列課程 

為型塑優質組織文化，營造友善職場，協助同仁職涯發展，規劃工

作樂活、壓力與情緒管理、職場人際經營、職場健康管理等課程。 

(三)合辦研習班 

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以下簡稱研習中心）、國

家文官學院等訓練機構合辦「政策轉介與基層服務研習」、「每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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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導讀會」等研習班。 

陸、辦理方式 

一、 本府人事處及各主辦機關得以專班訓練、隨班訓練、專題演講、座談會、

委辦設班、數位學習、混成學習、在地體驗學習等方式辦理訓練課程，

並得視需求以小班(眾)方式實施互動教學，以及運用數位電子器材錄

音、錄影，以網路做知識分享，以擴大學習效果。 

二、 辦理訓練課程時，得跨機關邀請同地區機關學校共同參與，以達資源共

享；另得視本府政策或業務需求，結合研習中心數位學習地圖或「e 學

中心」數位課程，辦理混成學習，並鼓勵同仁利用各種行動工具（如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至數位學習平台（如「地方行政研習 e學中心」、

國家文官學院「文官 e學苑」、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

等公務園」等）進行學習。 

三、 有關各訓練班期之研習日期、參加對象及人數，由本府及各主辦機關依

實際需求規劃辦理。 

柒、各機關配合事項 

一、各機關推派人員參訓，應考量人員個別需求及實際辦理業務，避免訓練

集中於少數人，並妥適分配各性別人員參訓機會。 

二、各訓練班期研習名額分配後，如預定參訓人員因公務需要無法出席，請

各機關自行遴選遞補人員參訓，並於線上報名期限內辦理報名。 

三、參訓人員請核予公假並事先遴妥職務代理人，負責處理其研習期間之業

務。 

四、各機關配合辦理各項研習及調派訓作業之情形，得由本府人事處列為辦

理各機關所屬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及人事人員年終考績之重要參據。 

捌、學習認證 

一、 各主辦機關辦理各項訓練完竣後，應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辦

理學習時數認證登錄事宜。 

二、 各機關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參與各項訓練進修最低學習時數為 40小

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5 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20

小時、環境教育相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4 小時、性別主流化相關學習時

數不得低於 2小時。 

玖、成效評估 

一、各訓練班期於結訓前實施課程滿意度調查，以無記名方式填答；特殊或

重要班期於結訓後實施訓後追蹤評鑑，針對參訓人員及其直屬長官辦理

問卷調查，藉以了解訓練辦理之成效與缺失，俾供後續改進及訓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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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 

二、特殊或重要班期之訓練成效評估方式，視課程需求另依各班期實施計畫

辦理（如進行紙筆測驗、提交書面報告、辦理績效面談或定期回流課程

等）。 

拾、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及各主辦機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獎勵 

參與數位及英語學習相關項目績優之敘獎標準及獎勵額度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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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105年度數位及英語學習績優敘獎標準及額度 

類別 敘獎項目 敘 獎 標 準 敘 獎 額 度 

個 

人 

獎 

項 

通過英語檢定 

通過全民英語初級檢定或相當英

語能力測驗者 
嘉獎 1次 

通過全民英語中級檢定或相當英

語能力測驗者 
嘉獎 2次 

通過全民英語中高級檢定或相當

英語能力測驗者 
記功 1次 

參加線上英語營 
參加研習中心「線上英語營」，並

獲頒英語證書者。 
嘉獎 2次 

參與短期密集英

語訓練 

參加研習中心「短期密集英語訓

練」，並完成訓練者。 
嘉獎 2次 

參加「微學習、

簡述力」心得寫

作活動 

就研習中心公告當月主題提送微

心得文章，且經該中心評選為前

3名或佳作者。 

經評選為前 3名者，嘉獎 2次；

經評選為佳作者，嘉獎 1次。 

參與自製數位教

材活動 

參加研習自製數位教材，且經研

習中心評選納為研習中心正式數

位課程者。 

嘉獎 2次 

參與電子師徒制

學習方案 

擔任師傅、學徒或志工輔導員，

且全程帶領完成線上討論、線上

學習或線上輔導者。 

嘉獎 1次 

團 

體 

獎 

項 

推動自製數位教

材或 APP 

推動機關自製與工作有直接及重

要關係之數位教材或 APP，並說

明將如何應用於工作中者。 

機關業務承辦主管及主辦人員 

各嘉獎 2次。 

參加「研習論壇

電子書」擴散學

習活動 

選送優良作品，且獲研習中心刊

登研習論壇月刊、電子書及電子

報者。 

機關業務承辦主管及主辦人員 

各嘉獎 2次。 

參加熠星方案 

配合推動數位學習熠星方案，且

推動成果經研習中心諮詢委員會

評定為「良好」以上者。 

機關業務承辦主管及主辦人員 

各嘉獎 2次。 


